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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法实务中， 劳动合同

的恢复履行制度饱受争议。

用人单位单方解除与员

工的合同后， 员工认为属于

违法解除并提起劳动仲裁和

诉讼， 可以要求赔偿或者恢

复履行劳动合同。

如果劳动仲裁和法院认

定企业确系违法解除劳动合

同， 裁决、 判决企业支付赔

偿金， 企业执行起来比较容

易； 如果裁决、 判决恢复履

行劳动合同， 企业面临的压

力就大了。 因为许多劳动合

同不具备恢复履行的条件 ，

尤其是高级管理人员。

还有些员工提起 “恢复

履行劳动合同” 的请求是经

过算计的， 比如有的员工故

意拖延提起劳动仲裁的时间，

在一年劳动仲裁时效的最后

时刻才提起， 并要求企业支

付解除之日起的工资。

有的员工被企业解除劳

动合同后， 利用企业不愿恢

复履行劳动合同的心理， 即

使并不想回企业上班， 也仍

然要求 “恢复履行劳动合

同”， 借此向企业索要高于法

定标准的经济补偿或赔偿。

那么， 能否彻底废除劳

动合同的恢复履行制度呢 ？

事实上也的确不能废除。

因为劳动关系除了经济

属性之外， 还具有人身属性。

如果企业违法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只有索要赔偿金一种

权利救济途径， 那么劳动者

的职业将处于极不稳定状态，

只要企业有经济能力支付赔

偿金， 就可以为所欲为， 随时

随地解除员工的劳动合同。

此外， 就目前的劳动法律

制度而言， 高级管理人员并未

被排除在劳动者的范畴之外 ，

也应当受到 《劳动合同法》 的

保护， 也能要求恢复履行劳动

合同。

既然不能废除劳动合同的

恢复履行制度， 就只能对此加

以完善。

首先， 有必要明确 “劳动

合同已经不能继续履行” 的标

准 。 《劳动合同法 》 规定 ：

“劳动者不要求继续履行劳动合

同或者劳动合同已经不能继续

履行的， 用人单位应当依照本

法第 87 条规定支付赔偿金。 但

是相应的标准却不明确， 导致

实务中的认定结果各不相同。

如果标准相对明确， 可以

给企业和员工都提供更有效的

操作指引， 避免矛盾尖锐化。

其次 ， 可考虑缩短主张

“恢复履行劳动合同” 的仲裁时

效。 比如规定自劳动合同解除

之日起 3 个月内员工可提起主

张恢复履行劳动合同的仲裁请

求， 督促员工及时维权， 排除

一些员工恶意维权的风险， 也

减少 “恢复履行劳动合同” 对

企业正常经营的影响。

最后， 应明确员工提起劳

动仲裁、 诉讼期间的工资标准

和计算方式。 目前， 各地对此

问题的操作差异较大。

劳动合同的恢复履行制度，

关系到劳动关系的有无， 关系

到员工的失业或就业状态， 不

可不慎重对待。

劳动合同的“恢复履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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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 动 合 同

法》 规定： “劳动

者不要求继续履行
劳动合同或者劳动

合同已经不能继续
履行的， 用人单位

应当依照本法第

87 条规定支付赔
偿金。 但是相应的

标准却不明确， 导
致实务中的认定结

果各不相同。

近日我代理了一位劳动者

起诉用人单位要求获得工伤保

险待遇的法律援助案件。

当事人袁某某因工丧失劳

动能力程度评定为六级， 在拟

定诉求时， 袁某某让我写上要

求用人单位给予其两个一次性

补偿， 即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

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我对他说， 这是工伤职工

提出与用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

动合同才能获得的补助， 问他

是否决定要终止与单位的劳动

合同。

他表示并无此意， 只是索

赔时的一种 “要价”。 对此我表

示： 劳动者单方提出解除或终

止劳动合同是不能反悔的， 他

听了感到非常惊讶。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的规

定， 劳动者单方与用人单位解

除劳动合同可分为预告解除 、

即时解除和劳动者个人原因解

除三种。

预告型解除， 是指劳动者

履行预告程序后单方解除劳动

合同的方式。

根据 《劳动合同法》 第三

十七条 “劳动者提前三十日以

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 可以

解除劳动合同。 劳动者在试用

期内提前三日通知用人单位 ，

可以解除劳动合同。”

可见预告型解除又可分为

两种情形：

一种是劳动者提前 30 日以

书面形式通知用人单位解除劳

动合同 。 根据 《劳动合同法 》

第三十八条规定， 具体有：

1.用人单位未按照劳动合

同约定提供劳动保护或者劳动

条件的；

2.用人单位未及时足额支

付劳动报酬的；

3.用人单位未依法为劳动

者缴纳社会保险费的；

4.用人单位的规章制度违

反法律、 法规的规定， 损害劳

动者权益的；

5.因 《劳动合同法 》 第二

十六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致使

劳动合同无效的；

6.法律 、 行政法规规定劳

动者可以解除劳动合同的其他

情形。

另一种是劳动者在试用期

内， 提前 3 日通知用人单位可

以解除劳动合同。

即时型解除， 是指劳动者

在用人单位发生劳动合同法第

三十八条第二款规定的情形时，

可以即时解除劳动合同。

具体情形有：

1.用人单位以暴力、 威胁或

者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的手段强迫

劳动者劳动的；

2.用人单位违章指挥、 强令

冒险作业危及劳动者人身安全的。

劳动者个人原因解除是指劳

动者根据自身利益提出解除或终

止劳动合同。

不管是哪种情形， 劳动者单

方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意思表

示一经到达用人单位就不能反悔。

劳动者享有单方解除劳动合

同的权利， 单方解除权属于形成

权的范畴， 劳动者向用人单位申

请离职， 用人单位收到该申请时，

即产生解除劳动合同的法律效果，

劳动者在用人单位作出决定前申

请撤回离职申请， 并不能产生撤

回解除劳动合同意思表示的法律

效力。

双方劳动关系的解除或终止

状态， 不会因劳动者事后的反悔

或撤销被变更。

当然， 如果劳动者单方解除

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意思表示在未

到达用人单位之前撤回， 则不会

产生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法律

效力。

也许有人会问， 实践中， 劳

动者行使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权

后， 有些还继续在用人单位工作，

双方还是以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条

款履行权利与义务， 这不是说明

单方解除劳动合同是能反悔的么？

其实， 这只是说明用人单位

同意接受了劳动者的 “反悔”， 或

者双方经协商一致， 同意继续履

行原劳动合同约定的条款而产生

了新的劳动合同。

实践中， 除了劳动者明确提

出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的意思表

示外， 还有一种是通过比较隐晦

的请求来表示的。

比如一些劳动者向用人单位

提出给予经济补偿金， 工伤职工

提出给予一次性工伤医疗补助金

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 患病

或者非因工负伤职工提出给予医

疗补助费等等。

因为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 ，

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提出上述要求

的， 都是基于劳动者解除或终止

劳动合同这一前提。

劳动者提出的这些诉求只要

到达用人单位， 即可理解为劳动

者已单方提出解除或终止劳动合

同。

因此， 前述袁某某提出要求

用人单位支付一次性工伤医疗补

助金和一次性伤残就业补助金时，

笔者就特意询问其是否有意与用

人单位解除或终止劳动合同， 并

告知了相应的法律后果。

劳动者单方解除劳动合同能反悔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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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者享有单

方解除劳动合同的

权利， 单方解除权
属于形成权的范

畴， 劳动者向用人
单位申请离职， 用

人单位收到该申请

时， 即产生解除劳
动合同的法律效

果。

如今我们每个人、 每个行

业都离不开互联网， 律师行业

也不例外， 互联网的发展对律

师业务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

响， 主要体现在律师业务的开

拓方式、 律师对客户的服务方

式、 客户对律师服务质量的要

求等三方面。

首先是律师对业务的开拓

方式 。 在互联网技术出现之

前， 律师对业务的开拓主要依

赖口碑和传统媒体。 互联网技

术的发展， 出现了一些律师或

律师事务所办的网站， 针对不

特定的对象， 提供法律业务知

识， 宣传律师业务， 提升其影

响力。

随着信息时代的发展， 互

联网的海量信息， 特别是根据

最高人民法院规定判决书在互

联网上进行公开和各种法律电

商的兴起， 在大数据时代律师

业务的宣传不再是单向的。

有潜在法律需求的网民，

对于律师的宣传是可以从大数

据中得到验证的。 举例来说，

你在互联网上宣称自己是一个

资深刑事辩护律师， 但如果通

过裁判文书网进行检索， 没有

看到你办理过任何一个刑事案

件， 显然这种宣传就无法令人

信服。 因此， 互联网虽然拓展

了律师开拓业务的方式， 同时

也对于律师的诚信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其次是律师对客户服务的

方式。 律师与客户以往主要通

过面对面交流或者电话 、 邮

寄、 派专人递送文件等方式。

而现在视频会议、 电子邮件、

微信的普及大大降低了律师与

客户交流的成本， 也提高了服

务的效率。

但随着微信等即时通信工

具的出现， 客户对律师的反馈

速度要求也大大提高。

最后是客户对律师服务的

质量要求更高 。 在互联网时

代， 知识、 信息的获取不再是

一个难题， 任何知识、 信息都

可以从互联网上搜索获得， 法

律知识也不例外。

在这种情况下， 律师数十

年积累的业务知识， 有可能他

人花几分钟就能搜索到。

基于此， 互联网时代客户

对律师的服务质量就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举例来说， 我们在

给客户作法律分析时， 指出该

案有几种可能性， 客户可能基

于从互联网上搜索到的信息，

指出你的分析有遗漏， 法院还

有其他判决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 律师就需

要更加谨慎地面对每一个案

件， 分析不同案件的区别， 争

取以最高的质量完成每一个案

件。

综上， 互联网技术的发展

为律师开拓业务提供了广阔的

空间， 降低了律师与客户之间

的交易成本， 使律师对客户的

服务更加便利。 同时客户对律

师的服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互联网对律师来说既是一

种机遇， 更是一种挑战。

互联网对律师业务的影响

互联网技术的

发展为律师开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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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来说既是一种

机遇， 更是一种挑

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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